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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07600825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業於107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，事

假由5日調整為7日並自107年11月18日生效，有關修正本府

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於每年請事假7日內一律發給工資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00年3月30日府授人三字第10030147300號函及101年

3月1日府授人考字第10131166200號函計達。

二、依前開本府100年3月30日函略以，為提昇工作效能及管理

之合理性，依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

用要點」定義之臨時人員，自100年起於請事假5日內一律

發給工資。現配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事假日數為7日

，修正上開臨時人員自107年11月18日起於每年請事假7日

內一律發給工資，至任職未滿1年者，其不扣薪事假日數比

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，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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